前  言

为进一步规范海洋与渔业行政权力运行，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市纪委、市政府法制办、市效能办的部署，结合我市海洋与渔业管理和执法实际，编写本手册。
本手册内容分为目录、职权目录篇、行政许可篇、行政处罚篇、行政征收（试点）篇、相关规范性文件。
一、职权目录篇

由市海洋与渔业局和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监督检查等具体行政行为共有253项。本手册按照有关要求，对253项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名称进行统一规范，明确职权来源依据。

二、行政许可篇

由市海洋与渔业局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11项，由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11项，共22项，其中海洋类4项，渔业类18项。本手册按照有关要求，对22项行政许可的运行程序制作流程图。
原由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实施的“鳗鲡、鳖的苗种或者亲体收购证、准运证的审核”、“水产苗种生产的审批”、“渔业专用航标设置的许可”、“船舶进出渔港的签证”、“船舶在渔港内装卸危险货物的审批”、“渔港内施工作业的审批”、“渔港内明火作业的审批”等7项行政许可项目，下放至县级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实施。
三、行政处罚篇

由市海洋与渔业局和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实施的行政处罚项目共有210项。
本手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海洋类行政处罚和渔业类行政处罚分别制作简易程序流程图和一般程序流程图。
对行政处罚的裁量遵循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对处罚的行使条件、情节、幅度和标准等进行细化和量化，并制作裁量意见表。
四、行政征收（试点）篇
按照有关要求，市局选择“海域使用金征收”项目作为行政征收职权中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试点。对海域使用金征收和减免的情形、条件、标准和幅度等进行细化和量化。
五、相关规范性文件
包含《海洋与渔业行政许可责任追究制度》、《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海洋行政处罚监督制度》和《宁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渔业执法办案制度》4份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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